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指标评价及尽职免

责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闽金融办〔2019〕10号

各设区市金融办（局），宁德市金防办，平潭综合实验区经

发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

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6 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

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35号）精

神，促进担保机构和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切实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作用，我办制

定了《福建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指标评价及尽职免责

暂行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经营指标评价及尽职免责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激

励与约束机制，深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改革发展，促进担

保机构和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切实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融资功能和作用，根据《融资担

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3 号）、《国务院关

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5〕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

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6 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政策性融

资担保体系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35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所称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是指以地方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为主

出资，经审批设立的，具有政策性功能的，不以盈利为主要

目的，主要为省内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的担保、再担保机构。

第三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坚持政策性功能定位，

降低其盈利性考核要求，主要评价其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

农”主体的数量、放大倍数和担保费率。



第二章 经营指标评价

第四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指标评价（以下简称

指标评价），是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上一个会计年度（1

月 1日—12 月 31日）经营情况的评价。

第五条 指标评价坚持统筹兼顾、客观公正、突出重点、

简便易行的原则，实行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的指标评价制

度。

第六条 指标评价实行百分制，指标评价结果根据考评

分值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位，前 10%且放大倍数超过当年

目标值 50%的为优秀类，后 10%且放大倍数未完成当年目标

值的为不合格类，其余为合格类。

第七条 指标评价包括放大倍数、扶持中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情况、担保费率等（具体评价指标及分值安排

标准详见附表）。

第八条 放大倍数是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期末融资

担保责任余额与净资产之比，分值 50 分。

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情况，是指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内提供融资性担保的中小微企

业和“三农”主体数量、融资性担保额及占比，分值 30分。



担保费率是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与中小微企业融资

和“三农”融资担保项目直接相关的年化担保费率。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应以低收费为经营原则，分值 20分。

第九条 指标评价程序：

（一）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年度终了后，应于 90 日内

向县级融资担保机构主管部门提交指标评价材料。县级融资

担保机构主管部门根据监管情况出具年度指标评价意见后，

由市级融资担保机构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的经营情况进行抽查和复核，出具复核意见后于每年 4月

30 日前将指标评价材料报送省金融办。

（二）省金融办负责对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报送

的指标评价材料进行复核、汇总，必要时可按一定比例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抽查。省

金融办负责出具指标评价结果，并根据辖区内机构指标评价

平均值对地区进行排名。

（三）省金融办将指标评价结果抄送省财政厅，市、县

（区）政府和省再担保公司。

第十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福建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指标评价评分

表》。

（二）企业年度经营报告。



（三）经营情况统计表。

（四）年度审计报告（由近三年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

第十一条 县级融资担保机构主管部门需提供合规经

营报告和年度指标评价意见；市级融资担保机构主管部门需

提供抽查情况报告和年度指标评价复核意见。

第十二条 指标评价结果的应用：

（一）指标评价结果将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展经

营范围、设立分支机构和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以及享受相

关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指标评价类别是各级融资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实施

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与监管频次、监管工具选择以及

处罚尺度等挂钩。

（三）指标评价结果将推送有关部门，作为对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与资金补充、薪酬待遇等

挂钩。

（四）指标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类”的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由监管部门牵头有关部门予以约谈。



第十三条 省金融办每年 5月底前，根据上年度全省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并结合当年经济形势

和工作任务，下达当年的具体评价指标。

第三章 尽职免责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尽职免责，是指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在担保业务发生代偿及损失后，根据该机构及相关人员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勤勉尽职的情况，

免除其全部或部分责任，包括免除内部考核、行政处分和经

济处罚的责任。

第十五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建立严格规范的工

作档案制度，确保具体业务流程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有据可

查、有迹可寻；要建立健全保前尽调机制、风险防控机制、

审核决策机制和尽职免责等制度，界定关系人，明确尽职要

求，定期或在有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及时对相关业务规

章制度进行评估和修订。

第十六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创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使业务人员熟悉工作职责和

尽职要求，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第十七条 经认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减轻机构及相

关人员的责任：



（一）相关工作人员无舞弊欺诈、违规违纪等行为，虽

因工作失误造成损失，但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追索

措施，已基本挽回损失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省政府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经认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免除机构及相

关人员的责任，相关人员有过错的除外：

（一）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防范风险，对特定对象进行政

府扶持的担保业务，依法依规办理仍出现风险造成损失的。

（二）按照国家支持类政策对特定行业开展担保业务，

依法依规办理仍造成损失的。

（三）因国家行业产业政策调整，出现行业性风险，导

致借款人经营困难而造成担保损失的。

（四）因工作调整等移交的存量担保业务，移交前已暴

露风险，后续接管的工作人员在风险化解及业务管理过程中

无违规失职行为的；移交前未暴露风险，后续接管的工作人

员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

（五）借款人信用良好，无逃废债意图，还款期内由于

实际控制人、实际主要经营人等发生重大疾病、意外事故或

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导致失踪、死亡、伤残或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经追偿后仍有损失的。



（六）因市场原因导致抵（质）押物自然降价等原因造

成的担保损失的。

（七）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直接导致不良资产形

成，且相关人员在风险发生后及时揭示风险并第一时间采取

措施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省政府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融资担保机构主

管部门可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本地区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尽职免责办法。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

时，存在以下失职或违规情节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

任：

（一）担保业务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与企业内外勾结或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等骗取担保的。

（二）在担保业务开展中违反内部管理制度、违反程序、

越权审批、违规操作的。

（三）在担保业务办理过程中向企业索取或收受企业不

当利益的。



（四）未按照规定对抵（质）押物进行实地核查或评估

严重失实，担保金额明显偏高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根据《关于做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工作通

知》（财农〔2017〕40号）设立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由省财

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评价。

省再担保公司的具体经营评价指标另行设置。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金融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附件：福建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指标评价评分表

2019 年 6 月 27 日翻印


